
 

 

名　　稱：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辦法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3 年 04 月 23 日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志願服務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。

 

第 2 條

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從事衛生保健、社會福利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業務之

志願服務工作者。

 

第 3 條

本辦法所稱優良事蹟，指下列情形之一：

一、勤勉負責，積極參與，有具體績效者。

二、奉獻愛心，熱心公益，有傑出貢獻者。

三、分享專業，創新服務，有特殊表現者。

 

第 4 條

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每年辦理志工之獎勵等次及基準如下：

一、服務時數滿一千五百小時者，頒授志願服務銅質徽章及得獎證書。

二、服務時數滿二千小時者，頒授志願服務銀質徽章及得獎證書。

三、服務時數滿二千五百小時者，頒授志願服務金質徽章及得獎證書。

前項獎勵同等次徽章及得獎證書之頒授，以每人一次，每次以一種獎勵等

次為限。

 

第 5 條

志工符合前條規定，得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（如附表一），檢同相關證明

文件，於每年二月底前送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，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於三月底

前送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。

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，應審查並造冊（如附表二），於

四月底前送本部辦理。

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本部或所屬機關者（不含本部所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

構），應逕予審查並造冊，於四月底前送本部彙辦。

 

第 6 條

本部每三年辦理之獎勵如下：

一、特殊貢獻獎：對從事危險性、困難度較高或特殊性質之志願服務工作

    、或於山地離島、偏遠地區及重大災害地區提供衛生保健、社會福利

    志願服務，持有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，並具優良事蹟之志工，得視需

    要頒給，不受服務年資及時數之限制。



二、績優志工團隊獎：經成立滿三年之志工團隊，志工人數達二十人以上

    ，運作良好並實際持續推展衛生保健、社會福利志願服務，就團隊精

    神整體表現及服務績效等綜合評鑑成績優良者，頒給績優志工團隊獎

    。

曾獲頒本辦法獎勵之志工或志工團隊，應於間隔五年後，始具備再予推薦

之資格。

 

第 7 條

本部之獎勵應以公開儀式頒給獎章（座）及得獎證書，並得併以其他獎勵

方式為之。

 

第 8 條

衛生保健、社會福利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（以下簡稱運用單位），得就其所

轄志工隊符合第六條規定者辦理推薦作業，填具推薦書表，檢同相關證明

文件於公告規定期間內送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局、社會局（處）

辦理。

衛生局、社會局（處）得就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運用單位（含本部所屬醫

療及社會福利機構）具符合資格之志工團隊，進行初審並造冊，於公告規

定期間內連同推薦書表、各推薦團隊按評選項目研提之書面報告送本部辦

理。

運用單位為本部或所屬機關者（不含本部所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），應

於公告規定期間內審查造冊並檢具書表與相關資料，逕向本部辦理志工及

志工團隊推薦作業。

 

第 9 條

依前條推薦之志工及志工團隊，由本部組成複審小組，敦聘學者專家五人

至七人進行複審；各獎項名額由本部公告之。

 

第 10 條

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前已領有內政業務獎勵者，不得重複領

取第四條之獎勵；其服務時數，得合併採計。

 

第 11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 


